
统计执法检查流程

统计执法现场检查时，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名，并持有

国家统计局统一颁发的统计执法证，如果检查方案要求用记录仪

对执法检查全过程进行记录，检查人员从进入执法检查现场时就

应当开启记录仪，直至离开执法检查现场后再关闭记录仪。其他

情况下，如果配备有记录仪，检查人员可根据现场执法检查需要，

决定是否使用记录仪进行记录。

执法检查人员进入检查对象业务场所，与检查对象负责人见

面后，原则上按照下列程序步骤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一、出示检查证件，告知检查目的

“我们是×××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人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将对你企业进行统计执法检查。

这是我们的统计执法证，请你们查看。”

二、确认检查条件、查验检查对象证照及有关人员证件

（一）确认检查条件

1.人员在场。确认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统计

人员、财务人员、项目负责人（投资）等人员是否在场配合检查。

检查对象法人代表因故不能在现场配合检查，可提供加盖企业公

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配合检查并在有关检查文书上签

字。

法定代表人不在场且未授权委托他人代为配合的，不能开始

检查。

2.证照、印章无误。核对检查对象名称，确认检查对象公章

是否与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上企业（单位）名称一



致。应注意不能以“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代替。

检查对象公章不在现场或不能盖章的，不能开始检查。

3.检查资料完备。确认检查对象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电子税

务局能否登录、查看;财务软件（系统）、手工会计帐、原始凭证

能否查看。投资项目有关证照、资料能否查验。检查所需资料是

否齐全。

（二）查验下列证照原件，留存复印件。

1.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授权委托书（留存原件）

4.被委托人身份证

三、告知权利义务

向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出示《统计执法检查告

知书》：

“按照统计执法检查规范要求，现告知你单位作为统计执，

法检查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请你认真阅读《统计执法检查告知书》

并签字确认。

待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阅读完并签字确认后，

将《统计执法检查告知书》收回。

四、送达检查通知

向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送达《关于依法配合统

计执法检查的通知》，并要求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

五、现场检查及取证

详见《现场检查及取证规范》



六、执法文书

（一）统计执法检查告知书

检查开始前向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出示，待其

阅读完并签字确认后收回。

（二）关于依法配合统计执法检查的通知

提前打印或由执法检查人员现场填写，一式两份，一份送达

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一份由执法检查人员留存。

（三）送达回证

提前打印或由执法检查人员现场填写，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在其中“直接送达”一栏内签名并填写收到《关于

依法配合统计执法检查的通知》的时间、地点、本人职务及联系

电话。

（四）现场检查笔录

认定检查数据后，由执法检查人员现场填写，应当写明上报

数据、检查数据以及检查数据的计算方法、依据和资料来源等信

息。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投权委托人在其中“检查对象意见或

者说明”一栏内说明是否看过执法检查人员的统计执法证，是否

认可核实数据，以及上报数据与核实数据不一致的原因并签名，

加盖检查对象单位公章。检查人员应当同时在笔录上签名。

检查对象意见或者说明(示例)∶我已看过检查人员统计执法

证，认可核实数据。上报数据与核实数据不一致的原因是……

（五）询问笔录

现场检查发现上报数据与核实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检查人

员应当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询问应当个别进行，通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向检查对象提出询问相关人员的要求，并根据被询问人情

况选择合适的询问场所

2.向被询问人出示统计执法证

3.确定一名检查人员负责询问，一名检查人员负责记录，记

录人员可以补充询问，对有关人员的询问应当逐个进行并制作询

问笔录。核实被询问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惠，以及任职时间、工作职责。

5.询问采取一问一答方式进行。询问过程中，要围绕发现的

问题逐一询问目的、过程、具体做法，重点关注统计数据是否是

检查对象自行填报、数据失实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有其他单位和

个人对检查对象填报统计数据进行过干预等问题，提问要逻辑清

晰、指向准确。

6.询问完毕，记录人应当将笔录内容交被询问人核实。被询

问人阅读有困难的，检查人员应当向其宣读记录内容。

7.被询问人认为笔录有误、遗漏或者异议的，应当允许更正，

用计算机记录的，记录人员应当按照被询问人员的修改意见对记

录进行修改。以纸质记录的，涂改部分应当由被询问人按指印确

认。

8.询问笔录经核对无误后，检查人员应当要求被询问人逐页

签名确认，并在笔录内容的最后一行下顶格书写"以上内容属实”

并签名确认。

9.检查人员在询问笔录上签名确认。

七、特殊情况



现场检查中如遇特殊情况，按特殊情况处置规定进行妥善处

置。

（一）如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拒绝接收《关于

依法配合统计执法检查的通知》或拒绝签署《统计执法检查告知

书》《送达回证》，执法检查人员应向其讲明拒绝阻碍统计执法检

查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检查对象仍然拒绝配合，应在《送

达回证》内将拒绝签收的情况如实予以记录，采取留置送达的方

式，并由两名以上基层工作人员签字证明，将《关于依法配合统

计执法检查的通知》留置在检查对象业务场所。如检查对象同时

拒绝提供检查所需凭证、资料，检查人员有权依据已经掌握的由

其他部门提供的有效资料认定检查数据或将检查数据认定为，同

时还应在《现场检查笔录》内将拒绝签字的情况如实予以记录，

并由两名以上基层工作人员签字证明。同时采取音像的方式记录

上述过程。

（二）如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拒绝在《现场检

查笔录》上签字，执法检查人员应向其讲明拒绝阻碍统计执法检

查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检查对象仍然拒绝配合，应在《现

场检查笔录》内将拒绝签字的情况如实予以记录，并由两名以上

基层工作人员签字证明，同时采取音像的方式记录全过程。

（三）如检查对象采取暴力或威胁手段拒绝阻碍统计执法检

查，执法检查人员应第一时间采取音像的方式记录全过程，及时

向检查组组长报告情况，作好自我防护、确保自身安全、并向当

事人讲明拒绝阻碍统计执法检查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责令其

停止违法行为。如检查对象仍不纠正上述违法行为，执法检查人



员应暂时中止执法检查，并在《现场检查笔录》内将检查对象的

违法行为如实予以记录，并由两名以上基层工作人员签字证明，

必要时可申请公安机关依法协助予以处置

（四）如检查对象向检查组提供伪造的原始凭证以及资料，

执法检查人员应依法进行取证、向检查对象讲明该行为涉嫌拒绝

阳碍统计执法检查以及将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令检查对

象停止违法行为并提供真实的资料，如检查对象拒不承认或仍然

坚持提供伪造的原始凭证以及资料，应在《现场检查笔录》内如

实予以记录。

八、结束检查

检查完毕后，将需要归还的有关文件材料统一集中归还。对

配合和支持检查工作的检查对象及其相关人员表示谢意。


